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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施 工 合 同

发包方 (全称):   漯河市源汇区财政局
承包方 (全称): 河南玖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空

冢郭镇王会朝村农村公益事业普惠性项目施工事项协商一

致,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 :

补普惠性项目一标段

工程地点:大刘镇镇白寺村

工程内容:  道路硬化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:  施工总承包

三、合同工期

开 工 日期 :   ⒛ 25年 12月  17日

竣 工 日期 :   ⒛ 25年 12月  31日

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: 14日 历天。

四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:合格工程,工程施工中各工序及竣工后

五、合同价款

合同总金额 (大写):人 民币肆拾万零陆仟。

孚:406000元

蚺



六、双方责任

1、 发包方负责提供施工环境,项 目所在乡镇政府负责

协调项目所在村施工相关事宜,项 目监理方组织人员对项目

质量进行监督。

2、 施工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承包方承担,发包方概不

负责。同时承包方负责缴纳一切应缴纳的税费。

七、承包方向发包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、竣工

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

八、承包方在项目完工后,应积极向源汇区财政投资评

审中心提供竣工资料等内容,待完成决算投资评审后,可 申

请工程款,工程款采取乡级报账制扣除 30/o质量保证金后,按

照决算投资评审价格支付工程款。质保期限壹年,质保期满

后无质量问题,支付承包方质保金,否则质保金不再退还。

九、因乙方原因造成工程不能按合同工期竣工的,乙方

应支付每日 1%0的违约金至工程完工。

十、此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,此协议双方签字

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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